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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市区热力管网今起预热
供热部门将根据天气适时开机供暖

又到了交供暖费的日子，杜
先生对2009年-2010年度的供热还
心存不满。“家里暖气温度经常不

达标，不能再这样下去了。”10月16

日，杜先生到供热公司进行登记，

希望能拿回供热退费，为自己过
的“冷冬”讨个说法。

几天后，杜先生得到答复，

退费按照全年暖气费总额的
10%返还给住户。这让杜先生感
到很吃惊。“供暖合同上写着退

热费的返还规定，为什么不按照

合同来履行？”

据了解，杜先生和供热公司

早在2002年就签订了住宅楼用热

合同，合同规定：住户认为室内温
度不达标要求测温时，供热公司

应在15天内测温三次，首次测温
应在24小时内完成，测温结果三

次全部不达标的，退还住户提出
测温之日起至经整改达到温度标
准期间的相关房间的热费。3次测

温有一次不达标，按照上述约定
退还相关房间1/3的热费，有2次
不达标，按上述预定退还相关房
间2/3的热费。供热公司无正当理
由预期未完成测温，缺一次，视为
温度不达标一次。

杜先生于2010年1月10日拨打
了供热公司的电话，工作人员当
天上门进行了测温，结果显示，卧
室温度和客厅温度均低于规定供
热温度。供热公司之后未再次对
杜先生家的温度进行检测。

该供热公司的客服电话人

员告诉介绍说，杜先生室内温度
只测量过一次，测量温度低于规
定温度 1度，按照全额费用的
10%返还热费，已经算很高了，

退还的费用为129 . 14元。

杜先生家是2002年通的暖

气，据介绍，2003年温度开始不

达标。经过供暖公司的检测，室
内温度没有达到合同规定。2004

年供暖时，杜先生得到供热公司
答复，承诺按照10%的标准退热

费。杜先生对此感到无法理解，

几次交涉遭拒后，不得以把供热

公司法人代表告上芝罘区法院。

“法庭上用了不到30秒，供
热公司承诺按照合同返还热

费。”供热公司赔偿杜先生各种

费用360余元。

对于这一次供暖费用的返
还，杜先生表示，如果不按照合
同要求返还费用，将继续拿起法
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

本报11月7日讯(记者 鞠平)

张春英和老伴两人今年70多

岁了，冬季供暖有困难，希望有

人能帮帮他们。

所城里居委会的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他们冬天有时

候去老人家，别人家都点起

了炉子，张春英老人家却是

冰冷的，劝她赶快生炉子，老

人会说再等会再等会。老人

每天在晚上十多点才生炉

子，一两个小时就把炉子灭

了，靠那么一点暖和劲睡觉。

有时候，居委会也会给老人

送上两袋子煤，可是居委会

能力有限，希望社会能给老

人帮帮忙。

随后，记者来到了张春

英老人家，老人住在一个平

房里，大约有二、三十平方

米，有点潮湿。老人说，自己

原来住在农村，后来搬到城

里来的，没有退休金，这两年

煤不断地涨价，更让老人不

舍得买了。

说到社会上可能会有人

帮他，老人不好意思地说，“有

半吨煤，就我够过冬了。”

本报11月7日讯(记者 孔

雨童) 记者从烟台市几大热

力公司获悉，今日起华阳热力

公司、500供热公司开始对管

网进行预热。

7日下午，记者在市华阳

热力公司塔山供热站看到，工

作人员正在往锅炉附近运煤，

做好低温运行前的最后准备。

“目前外网排气、冷态调试已

经没有问题了”现场的一位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公司拟在7

日夜至8日凌晨开始向锅炉内

加煤，之后将对管网进行带温

调试。但短期内居民家中的暖

气还难以感受到温度变化。带

温调试的目的就是，一旦气温

骤降，将可随时把温度调高，

投入供热。

“目前我们还在进行重点部

位的检修”7日下午，烟台500公

司的工作人员也告诉记者，在前

期的冷态调试进行一周之后，将

于8日前后投入低温调试。“水温

大概会控制在30度左右”工作人

员表示，低温调试将用于冲刷管

道，经过三四天的过程，将在12

号左右进行首站加热。

烟台市城管部门表示，各

供热企业10月底前全部检修

完供热管道，组织供水试压、

提前烘炉，做好供暖前的准备工

作。目前，500供热公司、市热力

公司、华阳热电公司采暖收费率

均达到70%以上。各供热企业正

在加紧组织对锅炉、换热站、管

网以及用户室内设施检修、试压

和调试。各个供热企业新建和改

造工程也开始进入竣工验收和

系统调试阶段，将按时并网供

热。11月8日前后，所有供热设施

将提前预热试运行并具备供热

条件，确保根据天气变化适时开

机供暖。

7旬老两口的愿望———

“有半吨煤就够我过冬了”

⑥

本报11月7日讯(记者 崔岩

见习记者 岳天硕) “暖气试

压管道喷水，被褥、衣服大都被浸

透了，电视机也不能用了，我该

找谁赔偿？”7日，烟台开发区晨

光小区于先生致电本报热线。

7日中午，记者来到了位于开

发区晨光小区24号楼的于先生家

里。“11月5日中午，热力公司对楼

内暖气进行注水试压，没想到把

房子给淹了。”据于先生介绍，这

栋房子是他一个月前刚租到的，

与别人合租。由于自己房间暖气

管道上端没有安装水阀，导致试

压时水流喷出。于先生所在的房

间大部分被褥、衣物已经被浸

透，电视机也因浸水不能用了。

“这事故不是我造成的，应

该有人赔偿吧。”于先生就此向

房东索赔过，被房东拒绝了。

于先生解释说，自己前几天

也没有注意到试水通知，对房间

内的暖气管道情况一概不了解，

房东应该提前告诉自己。

7日下午，记者联系到了于先

生的房东付先生。付先生表示，

自己同样是受害者，溢水事故

也并不是自己造成的，如果追

究责任，于先生也应该承担一

部分责任。

房客不知情

淹了谁担责

管道漏水将房间墙皮都冲毁了。

床上仍然能看出浸泡

过的痕迹。

供热退费

10%还是2/3

供用双方为此起争执

见习记者 柳斌


